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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3民再5、6号
浙江乐达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黄熠

与被申请人温州正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温州
蓝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浙江乐达制衣有限公司、钟茂
进、刘根玉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二案，因无法采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第1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二案
民事判决，（2018）浙03民再5号内容如下：维持温州市鹿
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再4982号民事判决。再
审案件受理费49870元，由再审申请人黄熠负担。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2018）浙03民再6号内容如下：维持温州
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2民再4981号民事判
决。再审案件受理费49826元，由再审申请人黄熠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2837号

李涛：本院受理原告徐蕾蕾与被告李涛、厦门豪客来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温州下吕浦分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厦门豪客来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温州下吕浦分店不服本院（2018）浙0302民初2837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逾
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49-1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的申
请，于2018年9月3日裁定受理温州市鸿润鞋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鸿润鞋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
富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鸿润鞋业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1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香滨左岸1组团2幢704
室 ；邮 政 编 码 ：325000；联 系 人 ：鲁 呈 丹 ，电 话 ：
1770687635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鸿润鞋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
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49-1号

温州市鸿润鞋业有限公司、王笑宇、厉小尔：本院根
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
温州市鸿润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富
邦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规定，从即日起至破产清
算程序终结之日，你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

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
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

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
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
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
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
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

五、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1月29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召开，法定代表人及财务
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430号

王远强、沈和贵：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18
日10：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16号之二

本院根据修水县远东橡塑颜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6月20日裁定受理温州市忠益鞋材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2018年8月15日，本院依法裁定宣告温州
市忠益鞋材有限公司破产。2018年8月20日，本院裁定
认可温州市忠益鞋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现
因温州市忠益鞋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9月7日裁定终结温州市忠益鞋材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217号

陆中停：本院受理原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04民初22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771号之一

章兵嘎：本院受理原告江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

民初27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180号

朱春松：本院受理原告余志海与被告朱春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304民初31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朱春松
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余志海货款26271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5月11日起按年利率4.35%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57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
付），共计1107元，由被告朱春松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573号

胡敏贡：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敏贡与被告邹江羿、杨姝
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11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11582号

钱满蜜、陈金兴、李望辉：本院受理原告苍南银都建

材有限公司与被告钱满蜜、陈金兴、李望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7民初
115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6339号

钱程、桐乡市佳泰皮件有限公司：原告吴太刚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钱
程立即归还原告借款35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14
日起至本金实际归还之日止、以350000元为基数、按月
利率1.8%计算的利息；二、被告钱程立即支付原告实现
债权费用16000元；三、被告桐乡市佳泰皮件有限公司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
17日上午9时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102号

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琴：本院受理
原告曾金峰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邹立斌、方美
琴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
与被告浙江全通物流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退还原告缴
纳的费用132000元，由被告邹立斌、方美琴承担连带责
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
案由陈豪东、沈宁月、吴胜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陈
豪东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7年9月20
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中国
信达浙江分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
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中国信

达浙江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13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09月2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
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以美元计价的，按2017年9月20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6.5755元换算。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

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双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76 电子邮件：liujuyou@cinda.com.cn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联合公告方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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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东阳市钱江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宽一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腾威建设有限公司（现名
浙江东匠建设有限公司）

东阳市锦兴针织有限公司

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

金华市松海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大奥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枫丹白露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千里马电机有限公司

浙江鑫煜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东阳字第0795号、2014年东阳字第0864号、2014年东阳字第0899号、2014年东阳字第
1435号

2014年东阳字第1177号、2014年东阳字第1302号

2015年东阳字第0205号、2015年东阳字第0234号、2015年东阳字第1205号

2015年东阳字0386号、2015年东阳字0598号、2015年东阳字0855号、2015年东阳字1257号、
2015年东阳字01437号、2015年东阳字01579号 、2016年东阳字00020号、2016年东阳字00109号
2015年东阳字0972号、2015年东阳字0977号、2015年东阳字0978号、2015年东阳字0979号、
2015年东阳字0999号、2015年东阳字1016号、2016年东阳字第00246号、2016年东阳字第00247
号、2016年东阳字第00252号
2015年开发字第0130号、2015年开发字第0137号、2015年开发字第0180号、2015年开发字第
0183号

2014年兰溪字第1084号、2015年兰溪字第0129号、2015年兰溪字第1100号

2015年浦江字第0504号、2015年浦江字第0544号、2015年浦江字第0556号

2015年武义字第0291号、2015年武义字第0031号、ICBCWYDD2015012号

2015年婺城字第0020号、2015年(婺城)字00842号、2015年婺城字第0176号、2015年婺城字第
0709号、2015年婺城字第0747号、2015年婺城字第0065号

2014年永康字第0880号、2014年永康字第1057号、2014年永康字第1208号、2014年永康字第
1466号、2015年永康字第0037号

贷款本金余额

24,419,225.69

9,956,957.35

55,000,000.00

26,832,057.65

29,159,482.42

9,318,320.00

24,317,669.57

23,918,335.00

47,880,731.41

13,089,853.99

39,917,559.00

利息

3,430,500.54

2,367,472.64

6,379,438.59

3,306,247.36

3,812,757.35

2,560,373.49

3,865,221.41

2,597,533.91

11,039,293.37

1,138,394.64

14,638,529.33

抵押人

东阳市钱江电器有限公司、林雄斌、景美燕、景
伟江、章琳琅

/

浙江腾威建设有限公司（现名浙江东匠建设有
限公司）、东阳市中瑞实业有限公司、张鹏

东阳市锦兴针织有限公司

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王晓荣、王妙娥、
傅东仁

/

浙江大奥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枫丹白露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

/

/

担保人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景伟江、章琳琅、林雄
斌、景美燕、包孟飞、蒋莉华、
浙江震源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广益达钢带厂、卢鹏、
金波、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邵雄、马谷亚、浙江双
久恒工贸有限公司、邵洪双、杜飞群
东阳国际缝制机械城有限公司、张向阳、王红芳、东阳
市城建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东阳市中瑞实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磊亿针织有限公司、黄志浩、吴国珍、葛红霞、
吴金平、葛旭东、李婷婷

王妙娥、王晓荣、王洁、王建平、傅东仁、虞云新、周晓
光

义乌市辉运饰品有限公司、姜文华、王翠贞、姜秀云

浙江新日新工贸有限公司、黄永生、王仙

浙江永在集团有限公司、楼永财、季春书、楼沛凌、费
中山、魏春英、魏国强、费慧珍

浙江明阳工具有限公司、章建新、胡秀芳

浙江信阳实业有限公司、倪锡斌、朱漫滋

浙江超然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弘盛工贸有限公司、浙
江凌辉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欣裕厨具有限公司、金华
市欣裕工贸有限公司、应朝旭、应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与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单位：元

联系电话：金先生13913713789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1月3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司
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

浙江越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7-11-3

本金

118,500,000.00

欠息

6,668,400.72

保证人

喜临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越欣数码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市红茂织造有限公司；金兴全、金仙花
（连带保证责任人）

抵押情况

无

原债权借款协议

33060320140000722、33010120140025614、33010120140017486、
33010120140013928、33010120140009011、330101201400088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9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萧东支行

萧东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汇丽印染整理有限公司

杭州宏扬英伦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萧东）字00004号、2017年（萧东）字00053号

2017年（萧东）字00024号

本金

33,600,000.00

25,000,000.00

58,600,000.00

欠息

90,208.41

1,473,861.65

1,564,070.06

担保人

浙江汇丽印染整理有限公司工业厂房土地抵押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单小荣、马凤英保证


